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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3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6 和第 13 至 16 段提交的报告（S/2004/703）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

中达成的谅解，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

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秘书长苏丹问题特别代

表兼和平支援行动负责人简·普龙克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普龙克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

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6 段和第 13 至 16 段提交的报

告（S/2004/703）。我请各位成员注意以下文件：

S/2004/671 和 S/2004/701，其中分别载有 2004 年 8

月19日和31日苏丹所写的信件文本；和S/2004/674，

其中载有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

长的信件文本。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秘书长苏丹问

题特别代表兼和平支援行动负责人简·普龙克先生所

作的通报。我现在请他发言。 

 普龙克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正如你

刚才指出的，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 1556(2004）号决

议第 6段和第 13至 16段提交的报告已分发给安理会

成员。出于这一原因，我将仅作简略的口头发言，而

不是作全面概述。我要根据该报告强调 10 个重点。 

 第一点是关于进程。在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

号决议通过之后，苏丹政府在同联合国和伙伴的一次

会议上宣布，它将达到该决议中所载的各项要求。我

们表明，不应将该决议解释为对苏丹及其领导人的攻

击，而恰恰相反是保护正在遭受暴行的苏丹公民的手

段。我们还表明，我们愿协助苏丹当局达到该决议的

各项要求。 

 在联合执行机制的框架内，联合国和伙伴——包

括驻喀土穆的许多国家的大使——在进行的一些评

估访问中参加了同苏丹政府的密集讨论。在所有这些

讨论中，联合国和伙伴力求在他们中间达成协商一

致，以避免发生误解，并且保持政治压力。 

 通过这一机制，我们能够对政府保持压力，并为

其提供帮助，满足最初的要求：在今后 30 天内和随

后的日子里显现实质性、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进展，

即在达尔富尔实现全面安全方面取得进展。实施这一

机制导致在做法上有了几个阶段，即：首先，政府为

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详细的政策；其次，确保所有的

当局，包括达尔富尔当局都执行这些政策；第三，确

保对地面产生实际的影响；大大改善人民、特别是流

离失所者的人身安全。  

 我要讲的第二点涉及进展问题。苏丹政府在实现

决议的各项规定方面取得了进展。苏丹政府改善了内

部流离失所者集中的某些具体地区的安全；停止了这

些地区所有进攻性军事行动，包括对反叛部队的一切

进攻性军事行动，实行了克制和避免采取报复行动，

在武装部队的部署方面，确保这些部队不会同内部流

离失所者和其他平民发生直接的接触，在这方面，非

洲联盟停火委员会 8 月中旬告诉我，自联合公报发表

以来，没有证据表明政府飞机进行过攻击；额外部署

了警察；着手解除了很大一部分人民防备军的武装；

解除了对所有人道主义救济进出的限制；宣布了流离

失所者只在自愿情况下重返的政策；不行使主权权

利，以便确定内部流离失所者的重返确属自愿和适

当，将这一权利交由一权威性的国际机构行使；接受

国际人权监测和制定国家性办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调

查；动员地方领导人和传统领导人解决达尔富尔的冲

突，颁布立法以加强当地的行政管理；最后，同样重

要的一点是，同反叛运动进行了无条件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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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而易见，就这些步骤的实际落实而言，总是会

有时间上的差距和挫折。但联合国及其伙伴总会同苏

丹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加以解决。我谨以秘书

长特别代表的身份，就最初这 30 天中取得的进展对

苏丹政府表示称赞。 

 我接下来讲第三点。在两个主要——我要强调

“主要”——的方面，政府却没有履行其承诺。首先，

政府没有阻止住民兵对平民的攻击，也没有解除他们

的武装。解除人民防备军一部分人的武装是值得称赞

的一步，但这同解除所有人的武装、包括受政府影响

的金戈威德民兵的武装不一样。其次，没有采取任何

具体步骤法办民兵的领导人或从事这些攻击的肇事

者，甚至也没有去清查这些人，以至于让违反人权的

情事在有罪不罚的环境中得以继续存在。尽管逮捕了

若干个别的肇事者，但看来没有确定一种积极而全面

的战略以终止有罪不罚现象和将金戈威德民兵及其

相关者绳之以法。 

 我要谈的第四点是后果问题。所有这些意味着，

虽然取得了进展，我前面已作了叙述，但仍然很不安

全。逃离家园的人数还在增加。尽管如此，必须指出

的是，在政府所确定必须在 30 天内实现安全和人身

有保障的地区，情况确有所改善。这些地区的安全较

一两个月前要好，也比这一地区以外的地区都好。不

用说，应该大大增加安全和人身有保障的地区的数

目，并应最终包括政府控制下的整个达尔富尔地区。

联合国及其伙伴与政府一开始看法就如此。同样，各

方还认为，初始地区情事的改善的同时，其他地区的

情况不应恶化。在安全状况问题上，没有交换的余地。

相反，初始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成为整个达尔富尔

地区的楷模。 

 关于我要谈的第五点，主要关注的是内部流离失

所者对政府已大大失去信心。流离失所者产生这种不

信任情绪，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导致他们遭受恐怖

和创伤的根源。不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丧失信心是

事实。显然，仅仅靠政府无法重建信任。为了防止发

生可能的爆炸性局势，需要提供更多的救济，不对内

部流离失所者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压力迫其重返，改善

对难民营的管理，针对冲突进行调解，进行和解和想

出明智的办法等。 

 紧接下来便是我要谈的第六点。苏丹政府有责任

保护人民不受攻击和人权不受侵犯。这是第 1556

（2004）号决议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在各种讨论

中一直强调这一信息，即：所有政府，包括苏丹政府，

都有义务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公民。政府有责任确保

不发生攻击平民的事件，不论政府是否对肇事者有没

有影响。除此还应有另外的一个信息，即：如果政府

本身无法保护平民的话，我们促情政府寻找、请求和

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 

 第七点是，这种援助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最低限度的计划将是大幅度增加监测安全情况的能

力，并最大限度地加强其有效性。首先，这意味着，

扩大监测任务的范围以包括所有协定的实施情况，不

仅是政府和叛军之间的那些协定——停火协定——

而且包括政府与联合国及其合作者之间的协定。第

二，在扩大任务范围之后，这将意味着更广泛地解释

监测活动的概念。监测必须不仅仅包括调查所发生的

事件。通过保证在这种事件可能发生的地点，包括营

地一天 24 小时都有人员在场，以及通过充任调解人

以帮助防止冲突和不安全的升级，积极的监测将有助

于防止这种事件的发生。最低限度的计划的第三个因

素将是更多得多的监测人员——眼睛、手、足、汽车、

飞机和大脑，以监测当地的局势。 

 像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达福尔的经扩

大的非洲联盟使团提供了一个通往这个目标的途径，

这个途径是独立于有关各方的，是广泛的、中立的、

有效率的并得到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后勤和资源的可

靠支持。 

 第 8 点涉及谈判。没有一种能够导致可持续和平

的政治解决办法，就无法结束达福尔的苦难。现在正

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寻求一种政治解决方法。应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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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根源问题。我欢迎以下事实：各方已经就包括

下列紧急和长期关切问题的一个议程达成协议：人道

主义、安全和政治问题以及社会和经济问题例如对土

地、水和自然资源的平等获得机会、消灭贫困以及通

过可靠的谋生途径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敦促各方继续进行谈判，甚至在他们感到失望

或愤怒时也坚持下去。我还敦促他们继续并加倍努

力，并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促进人和调解人那里寻求

帮助。一种政治解决办法应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

回返。使安全问题在议程上占突出地位也符合他们的

利益。在进行谈判时，双方必须在实地行使最大程度

的克制并充分遵守《人道主义停火协定》。这同样适

用于苏丹政府和反叛运动。应施加国际压力以使双方

能够平等谈判。 

 第 9 点也涉及谈判。看待达福尔的危机不能脱离

在苏丹寻求全面解决办法。全面的解决要求在政府和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之间实现和平。这意味着，在奈瓦

沙进行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平谈判应尽快恢复并

取得成功结果。可持续地完成达福尔的谈判要求在喀

土穆和伦拜克之间实现某种解决方法，而不是相反。

那些谈判至少应同时进行。 

 苏丹过去的情况经常是谈判无法进行，诺言得不

到遵守。完成奈瓦沙的谈判将证明，进行谈判是有意

义的，和平谈判确实可以取得结果。此外，奈瓦沙的

谈判结果可以为关于达福尔的谈判树立一个榜样。我

指的是权力分散，各地区享有合理程度的自治、分享

权力、平等以及在一个民族内不同部族和人口之间的

共处。谈判所产生的宪政改革可以在参与这个进程的

反叛分子中加强信任，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一个可行的

政治框架。同样重要的是，根据迄今为止达成的议定

书，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和平将导致在喀土穆建立一个

也将包括来自南方的代表的政府制度。这也将加强达

福尔谈判的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 

 因此，使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进程的完成取决于达

福尔危机的结束将会起反作用，其后果会进一步破坏

该国和该区域的稳定，并最终延长达福尔本身的危

机。 

 我现在谈最后一点。达福尔的人道主义形势仍然

严峻。在提供粮食、水和卫生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很多流离失所者仍然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发生流行

病，但营养不良和死亡率仍然太高。可以看到一些改

进，这是由于很多人作出的不懈努力，其中多数人很

年轻，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以便为这场人为的危机的

受害者提供救济。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迄今为

止，并继续进行非常出色的工作。 

 然而，我们需要远比现在更多的援助——更多的

资源和人。迄今为止所作的资金承诺不能满足 2004

年的紧迫需要。我们在年底之前至少还需要 2 亿 5000

万美元。最初对需要所作的估计始终没有通过提供充

分的资金得到满足。此外，那些估计证明是偏低的，

因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数量超过了估计。这还不包

括我提到的为建立更充分的监测能力所需要的其他

资金。 

 自从大约两个月之前以来，人道主义机构得到了

自由进入达福尔的许可。除了后勤通道不畅之外，没

有任何因素阻碍充分的救济行动。应该抓住这个机

会。必须至少使资源增加一倍。在苏丹以外有很多关

于达福尔问题的讨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那里的苦

难如此严重。很多代表团正在访问苏丹。这也是合情

合理的，因为必须保持压力。但是，像一个到那里访

问的部长所说的那样，“不能光动口不动手”。我们确

实需要很多注意，很多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很多压力

以及资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普龙克先生为

我们作的全面通报。 

 根据在安理会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

请安理会成员接着参加非正式磋商，以继续进行我们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上午 11 时散会 


